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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88229 证券简称：博睿数据 公告编号：2025-040

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部分股东及董事减持股份结果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、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

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股东及董高持有的基本情况

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，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股东上海元亨利汇咨询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元亨利汇”）

持有公司 1,65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.72%，其中：公司董事、核心

技术人员程捷先生通过元亨利汇间接持有公司 451,77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1.02%；公司持股 5%以上股东、董事、副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、核心技术人员孟

曦东先生通过元亨利汇间接持有公司383,13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.86%；

公司持股 5%以上股东、董事冯云彪先生通过元亨利汇间接持有 134,310 股，占

公司总股本的 0.30%。上述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且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

取得的股份。

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

2025 年 9 月 13 日，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《股东及董高减持

股份计划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36）。因自身资金安排，元亨利汇计划自上

述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 3个月内，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

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，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320,000 股，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

0.72%。其中包含程捷先生减持间接持股 89,000 股，孟曦东先生及冯云彪先生均

未减持其通过元亨利汇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。

近日，公司收到元亨利汇出具的《关于股份减持结果告知函》。截至 2025

年 10 月 15 日，元亨利汇通过集中竞价（全部盘后交易，下同）方式合计减持公



2

司股份 32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0.72%。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。现将具体

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

股东名称 上海元亨利汇咨询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

股东身份

控股股东、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□是√否

直接持股 5%以上股东 □是√否

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□是√否

其他：5%以下股东

持股数量 1,650,000股

持股比例 3.72%

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 前取得：1,650,000股

股东名称 孟曦东

股东身份

控股股东、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□是√否

直接持股 5%以上股东 √是□否

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√是□否

其他：/

持股数量 4,706,610股

持股比例 10.60%

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 前取得：4,706,610股

注：截至 2025 年 10 月 16 日，孟曦东先生未减持股份。根据信息披露填制要求：“如

有一致行动人，无论该一致行动人是否减持，均需列入此表格。”因孟曦东先生担任元亨利

汇执行事务合伙人，构成一致行动关系，故填制此表。

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：

股东名称
持有数量

（股）
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

第一组 上海元亨利汇 1,650,000 3.72% 孟曦东先生担任元亨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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咨询管理中心

（有限合伙）

汇执行事务合伙人，构

成一致行动关系。

孟曦东 4,706,610 10.60% 孟曦东先生担任元亨利

汇执行事务合伙人，构

成一致行动关系。

合计 6,356,610 14.32% —

二、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

（一）股东及董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：

减持计划实施完毕

股东名称 上海元亨利汇咨询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

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 年 9 月 13 日

减持数量 320,000股

减持期间 2025 年 10 月 15 日～2025 年 10 月 15 日

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

量
集中竞价减持，320,000 股

减持价格区间 59.34～59.34元/股

减持总金额 18,977,494.07元

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

减持比例 0.72%

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：0.72%

当前持股数量 1,330,000股

当前持股比例 3.00%

注：1、表中减持总金额不含印花税、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。

2、本公告中所有比例数据如有差异，系按照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所致。

（二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、承诺是否一致 √是□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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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，是否未实施减持 □未实施√已实施

（四）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（比例）□未达到 √已达到

（五）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□是√否

特此公告。

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0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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